省民族宗教委 省财政厅 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关于认真审定报送“十三五”期间民族

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通知

各州（市）民族宗教委（局）、财政局、人民银行州市中心支行：

现将《国家民委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确定并报送“十三五”期间全国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名单的通知》（民委发〔2018〕49号）转发你们，并就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组织领导

支持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以下简称民品企业）发展是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供应、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特殊需要的主要措施，是党的一项民族政策，同时也是支持民族地区企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各州市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当地企业申报认定民品企业工作，既要严格坚持民委发〔2018〕49号确定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当地实际，把确实具备发展优势和潜力的企业纳入名单，落实好国家民贸民品政策，切实起到带动和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

申报要求

各州市民族宗教部门、财政部门和人民银行要紧密协作，积极组织当地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申报，把当地确有特色，又具备发展潜力的企业申报为民品企业，充分发挥作用民贸民品优惠政策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对申报的企业要认真审核把关，汇总后三家联文上报。凡不能被认定的企业，今后将不能享受相关民贸民品优惠政策。上报文件要对申报企业总体情况、组织申报工作情况等进行认真分析阐述，并如实报送以下材料：

云南省“十三五”期间民族特需商品定点企业申报汇总表（详见附件2）；

申报企业档案材料（详见附件3）。申报企业材料必须严格按照民委发〔2018〕49号要求提供，电子档案材料与纸质文字材料必须完全一致，相关的证明文件、照片、图片材料均需扫描为电子文档同时报送，其中纸质材料每个企业单独装订，报送2份。

申报企业信用情况证明。由民族工作部门汇总后，请当地工商部门统一出具企业诚信证明文件。

执行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贷款贴息情况总结。各州市要对执行云财金〔2018〕7号文件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在此次申报文件中一并上报。

其他要求

各州市要严格按照《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目录（2014年版）》对申报企业进行严格把关，完善相关申报材料，省级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认定。经专家评审后出现名额减少的州市不得另行申报，将调剂安排到其他申报工作做得好的州市。各州市须于2018年8月15日前将申报文件正式上报省民族宗教委经济发展处，同时电子文档报送至：269526281@qq.com，逾期不报者视为自动放弃。

附件：1.国家民委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确定并报送“十

三五”期间全国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名单的通

知

      2.云南省“十三五”期间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申

报汇总表

      3.申报企业档案模板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2018年7月  日

（联系人及电话：郭锟 0871—65322703，13888775879）

附件3                                   编号：

（编号格式为：车牌代码+汇总表序号）

××××企业申报民品企业档案

目  录

企业基本情况简介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企业基础档案表（民委发〔2018〕49号文件附件1）

企业2017年度少数民族特需商品销售情况专项表（民委发〔2018〕49号文件附件2）

《目录》商品展示室或展示柜图片、注册商标复印件和产品包装材料及产品图片

必须提供的相关企业证明材料，如“清真食品”经营资格复印件、民族成药批准文号和药品质量标准、边销茶类企业证明材料等

企业承诺函（民委发〔2018〕49号文件附件3）

其他材料

